
請託關說登錄事件抽查作業原則 

一、 為辦理「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下稱本要點）第7點規定抽查作業，特訂定

本原則。 

二、 法務部廉政署、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及準用本

要點與參照本要點自行訂定作業要點之主管機關政風

機構應就請託關說登錄之資料辦理抽查。 

三、 抽查單位對於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資料應依下列規定

進行抽查： 

(一) 固定抽查：辦理抽查單位於每季結束後之次月

（1、4、7、10月）10日前完成抽籤作業，

抽查比例暫定為百分之十四（參考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查比例，遇有

小數點則無條件進位），廉政署可視狀

況調整。 

(二) 指定抽查：遇有重大不法、社會矚目之請託關

說事件或有必要時，得辦理抽查。 

四、 各抽查單位辦理固定抽查時，應就本機關及所屬機關

受理登錄之案件，以隨機公開方式，依前項所訂抽查

比例辦理抽籤作業，並於當月底前將抽查結果填報

「請託關說登錄抽查案件彙整表」送廉政署彙辦。 



五、 各抽查單位除應瞭解抽查之案件有無依照本要點之規

定確實登錄外，並應研析案件內容，瞭解登錄之請託

關說事件是否確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六、 抽查單位實施抽查作業時，得依規定向本機關（構）、

相關單位或他機關（構）、團體、個人查詢並調借有

關卷證。 

七、 抽查單位辦理抽查作業時，如發現貪瀆不法情事，應

立即陳報廉政署，並於抽查作業完成後，彙整抽查結

果陳報廉政署，必要時研提策進作為。 

八、 抽查單位進行抽查詢問時，所得之資訊及所知之事項

應予保密，並留存完整之抽查紀錄。 


